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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迪哲医药”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负

责迪哲医药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

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

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

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迪哲医药签订承销协议及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

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迪哲

医药业务情况，对迪哲医药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 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

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

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的， 应自发现或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

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法或违背承诺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2年上半年度，保荐机构督导迪哲医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

等。

保荐机构督促迪哲医药依照相关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

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

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迪哲医药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迪

哲医药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迪哲医药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

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迪哲医药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

纠正。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

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经核

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

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年上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迪哲医药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

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

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未发生相关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

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

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之日起15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 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

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

流存在重大异常；（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

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年上半年度，迪哲医药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时限长、资金投入大、盈利周期长。公司作为一家全球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正处于重要

研发投入期，针对不同靶点研制多款产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仍处于药物研发阶段，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公司进展最快的产品管线舒沃

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均处于国际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中。

随着研发管线各产品及其各项临床研究适应症快速推进， 公司未来仍需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用于在研项目完成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及新药上市前准备等产品管线研发业务，公司研发

费用预计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未盈利状态预计持续存在且累计未弥补亏损可能继续扩大。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亏损34,

490.0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亏损37,027.95万元， 累计未弥补亏损101,

474.89万元，主要系公司仍处于重要研发投入期，药品尚未形成销售，研发支出金额较大。

公司针对不同靶点研制多款产品，未来仍需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完成临床试验、

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及新药上市前准备等产品管线研发业务。此外，公司还将在新药上市申请、药品注

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等方面增加投入，均可能导致短期内公司亏损进一步扩大，从而对公司财务状况

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升级及产品迭代风险

创新药的开发受到快速及重大的技术变革的影响。 公司面临来自全球主要医药公司及生物科技公

司的竞争，部分竞争对手有可能开发出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显著优于现有上市药品的创新药物。若前述

药物在较短周期内获批上市，实现药品迭代，将对现有上市药品或其他在研药品造成重大冲击。 若公司

在研药品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或公司药物治疗领域内诞生更具竞争优势的创新药物，公司在研产

品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失去商业价值的风险。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创新驱动型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新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 公司目前高度依赖核心技术人员

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与其他医药企业在争取科研技术人才方面存在激烈竞争。为了吸引及稳定人才

队伍，公司可能需要提供更高薪酬及其他福利，有可能对公司短期内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

利影响。此外，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以及相关技术泄密可能对公司研发及商业化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

响，从而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战略产生不利影响。

（四）经营风险

1、主要产品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能否被批准有条件上市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主要产品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已获得中国CDE和美国FDA同意加速审评并以II期单臂注册

临床试验结果申请上市，但能否获得有条件批准仍然取决于II期单臂注册临床试验的结果，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主要产品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存在由于II期单臂注册临床试验的结果不理想、进

而无法获得药品监管机构通过加速审评批准产品上市或导致产品上市时间推迟的风险。同时，产品如获

准进入快速或提前上市程序， 也可能依据各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法规需要进一步开展上市后的验证性临

床。公司产品存在可能由于验证性临床未完成或研究失败导致产品无法获得完全批准，甚至被撤销上市

批准的风险。此外，产品上市后仍然存在由于药品安全性问题或药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因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等情形导致药品上市批准被撤销的风险。

2、药品商业化不达预期风险

创新药物研发成功后，需要经历市场开拓及学术推广等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的产品上市销售。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公司并无商业化销售产品的经验。将产品的临床优势转化为医生和患者的认知不是一蹴而

就的过程，需要强大的商业化团队、合理的商业化策略、高效的市场执行力支持和保障产品的商业化顺

利开展。如果公司在上述商业化环节的推进不达预期或与合作方未能顺利达成合作销售安排，将可能对

包括舒沃替尼和戈利昔替尼在内的产品商业化进展造成不利影响。

3、药品生产规范及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的生产规范及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身体健康，其风险控制尤为重要。公司在产品生产过程

中若出现偶发性设施设备故障、质量管理失误或流程操作不当等因素将导致在产品发生性质变化。若发

生重大的药品生产、质量安全事故，公司将面临主管部门的处罚并导致公司声誉受损，并且可能危及公

司拥有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体系及相关资质证照。 如果公司产品上市后，发生质量问题，将对公司

生产经营、市场声誉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市场竞争风险

创新药行业参与者较多，结合公司在研创新药产品管线，公司产品上市后，可能会与大型跨国公司

和国内企业进行竞争。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具有更丰富的产品商业化经验，具有更强的资本及人力

资源实力；竞争对手及未来潜在的新进入者可能会不断完善产品工艺、技术。如果未来产品竞争加剧，而

公司不能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销售网络建设、保持技术研发优势，公司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5、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供应风险

公司的业务经营需要大量的研发技术服务（包括临床前、临床阶段等）以及物料（包括原料药、药用

辅料以及其他研发试剂耗材等）供应。 若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的价格大幅上涨，公司的经营成本将相应

上涨。 如果在自然灾害或经济环境、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

供应商不能及时、足额、保质的提供合格的服务或产品，或者供应商经营状况恶化，亦或是与公司的业务

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研发技术服务及物料供应无法满足公司的经营需求，将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五）财务风险

1、营运资金不足的风险

在研药物产生销售收入前，公司需要在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市场推广等诸多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产

品成功上市前，公司营运资金依赖于外部融资，如经营发展所需开支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将会对公

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如公司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筹措到足够资金以维持营运支出，公

司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公司的研发项目，影响在研药品的商业化进度，从而对公司业务前景、财务状

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股权激励导致股份支付金额持续较大的风险

公司计划通过股权激励吸引并留住核心人才， 未来新增对员工的股权激励有可能导致股份支付金

额较大，从而对当期及未来财务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3、公司相关在研药品的研发费用持续较大，对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管线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

32,958.73万元。 公司产品管线拥有多个主要在研药品，同时储备多项处于早期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在研

项目。 公司未来仍需持续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用于在研项目完成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及新

药上市前准备等产品管线研发业务，对公司未来业绩可能存在不利影响。

4、汇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因账上持有外币而产生汇兑收益金额为742.66万元， 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

致。如果未来公司继续持有美元、人民币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将继续会给公司带来汇兑损益，进而影响公

司经营业绩。

（六）行业变动风险

1、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药品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特殊消费品， 医药行业受到国家及各级地方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和卫生部门等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医疗保障体制

的逐步完善，行业政策环境可能面临重大变化。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规则和监管

政策的变化，将难以实现满足市场需求和适应行业政策的目标平衡，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药品价格政策调整风险

近年来，受到国家医保价格谈判的推行等政策和措施的影响，部分药品的终端招标采购价格逐渐下

降，各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公司未来上市药品可能面临药品降价风险，从而对公司未来的产品收入构成

一定的潜在负面影响。

3、医保目录调整和谈判政策风险

国家医保局2020年发布《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医保目录将建立完善动态调整

机制，原则上每年调整1次；国家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规定组织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等方面专家开展谈

判或准入竞价。

总体而言，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有利于公司产品上市后尽快通过谈判方式纳入医保，尽管医保新

增谈判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较大，但对于大多数新上市的创新药产品而言，在医保支付价格相对合理的

情况下，通过谈判降价进入医保，实现“以价换量” ，大幅提升产品上市后对患者的可及性，并快速提升

产品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仍是优先选择。 如果医保谈判中医保意愿支付价格大幅低于公司预期，则

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医保谈判失败未能纳入医保， 或即使谈判成功但医保支付价格大幅低于公司预期的

情形。 上述情形将可能对公司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此外，若公司产品未来进入医保后又被调整出医保目录，可能对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产

生较大波动，进而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宏观环境风险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对人们日常生活、医院正常运营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 部分癌症患者的就诊受到一定程度延迟，可能对公司已开展和拟开展的临床试验患者随访、试验进

度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公司着眼于全球化发展，未来随着公司逐步实现国际化经营，可能会由于新冠疫

情持续蔓延、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变化、政策法规变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变化等多项因素，进而对公

司在境内外的研发及商业化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0.00 3,099,744.0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900,349.40 -298,577,103.0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0,279,492.04 -300,093,786.4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362,958.29 -240,770,847.23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6月末 2021年12月末

增减变动幅度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27,769,659.72 2,462,845,979.46 -13.61

总资产 2,400,924,004.11 2,745,757,184.84 -12.56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增减变动情况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 -0.8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8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92 -0.8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3% -31.65%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13% -31.81%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不适用 8,314.78%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 主要原因系公

司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推出新产品进入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随着研发进度的推进，产品管线中的部分

产品亦逐步进入注册临床阶段，需进行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导致公司研发费用持续增加。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较上年末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是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驱动型生物医药公司

公司坚持源头创新的研发理念，致力于新靶点的挖掘与作用机理验证，借助自有的转化科学研究能

力、 分子发现和优化核心技术以及健全的研发体系， 以推出全球首创药物和具有突破性治疗方法为目

标，力求填补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公司目前已有两个候选药物处于全球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核心在研产品舒沃替尼是公司自主研发

的特异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TKI）， 对包括Exon20ins突变在内的多种

EGFR突变和HER2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都有较强活性，并保持对野生型EGFR高选择性。 舒沃替尼药

物研发、转化科学和临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ancer� Discovery》，是迄今为止肺癌领

域首个且唯一获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国创新药。

2、公司已建立全球同步开发、具有全球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产品管线

公司已建立了极具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的小分子产品管线组合，所有产品均享有完整的全球权益，并

采用全球同步开发的模式。 公司当前战略性专注于恶性肿瘤、血液瘤等重大疾病领域，拥有5个处于全球

临床阶段并用于多个适应症的创新药物，以及多个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候选创新药物，多项产品取得

里程碑进展。

3、公司拥有行业内较为领先的转化科学研究能力和技术平台

转化科学是新药研发行业的前沿领域，公司兼具对于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的深刻理解，拥有行业内

较为领先的转化科学研究能力和技术平台。 公司具有整合生物科学、药物化学、药物ADME等多个学科

的能力，并能够深入了解临床特征以及可能的异常驱动基因、蛋白质结构和功能与肿瘤疾病之间关系，

从而为新药研发立项提供关键的决策支持，提升新药研发的成功率。

公司在转化科学领域建立了多项核心技术平台，突破了药物穿越血脑屏障等行业技术难点，创新性

地建立肿瘤药物与放疗研究平台，擅长于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并将其应用于药物发现和临床开发，并在行

业内较早使用模型引导的药物早期临床研究技术（MIDD）指导新药开发。依托转化科学研究能力，公司

能够通过有效地洞察临床未满足的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首创性（First-in-class）或具有突破性

治疗优势的创新药，树立较高的竞争壁垒。 公司研发管线中的主要候选创新药舒沃替尼、戈利昔替尼、

DZD1516、DZD2269和DZD8586等均是公司转化科学研究的典型应用成果。

4、公司拥有一体化的研发平台，自主研发能力覆盖新药研发全部环节

公司成立以来， 已有4个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并推进到临床阶段， 分别为舒沃替尼、DZD1516、

DZD2269、DZD8586。 如此快速、高效的研发得益于公司建立的一体化的研发平台。 公司的自主研发能

力覆盖创新药从早期发现到后期开发的各个环节，包括药物靶点发现与机理验证、转化科学研究、化合

物分子设计与筛选、临床前研究、CMC、临床方案设计与执行等。 公司在技术先进性和技术平台完整性

方面均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掌握并控制新药研发的整个进程，有利于研发决策和执行的高效实

施。 同时，公司拥有分子发现和优化领域的化合物设计与优化技术、高效的药物代谢和综合评估技术等

核心技术平台，可显著提升分子发现和优化的效率，大幅缩短研发时间。

5、公司拥有一支富有创造性和全球视野的核心管理及研发团队

公司拥有一支国际化的管理和研发团队， 主要研发团队成员均具备超过20年跨国制药公司从事创

新药物研发或临床研究的经验，过往研发成果突出，在全球范围具备良好声誉。 公司具有广泛的全球顶

级专家资源并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具备全球协调能力的临床开发和运营团队，以保证公司创新药物临床

研究的高效、顺利推进。 同时，公司的注册事务团队具备丰富的与FDA、EMA及NMPA等主要国家和地

区监管机构的沟通经验。 公司的核心管理和研发团队已有近十年共事时间，合作稳定、默契，为公司保持

一贯的价值观念、实现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329,587,303.60 257,736,760.17 27.88%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329,587,303.60 257,736,760.17 27.88%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不适用 8,314.78% 不适用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二）研发进展

1、报告期内获得的研发成果

公司目前已有两个候选药物处于全球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核心在研产品舒沃替尼是公司自主

研发的特异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对包括Exon20ins� 突变在内的多

种EGFR突变和HER2�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都有较强活性，并保持对野生型EGFR�高选择性。 舒沃替

尼药物研发、转化科学和临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ancer� Discovery》，是迄今为止肺

癌领域首个且唯一获中美双“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国创新药。

戈利昔替尼和舒沃替尼分别获得2022年度江苏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 （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

目和2022年度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

2、在研项目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名称

预计总投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拟达

到目

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

前景

1 舒沃替尼 1,142,900,000.00

137,264,

063.01

559,525,148.89

处于针对EGFR�Exon20ins�

NSCLC国际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

等

新药

获批

上市

针对EGFR/HER2�20号

外显子插入突变设计的

全球首创小分子化合物

EGFR�

NSCLC

2

戈利昔替

尼

1,766,100,000.00 99,032,058.09 603,036,735.29

处于针对r/r�PTCL�国际多中心注

册临床试验阶段，CTCL中国II期

临床试验等

新药

获批

上市

全球首个针对PTCL的特

异性JAK1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

PTCL、

CTCL、干

眼症等

3 DZD1516 367,400,000.00 10,737,929.52 110,643,726.67

处于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II期临

床试验等

新药

获批

上市

可完全穿透血脑屏障的

高选择性HER2小分子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

乳腺癌

4 DZD2269 327,200,000.00 19,418,148.94 134,803,329.04

处于针对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

腺癌I期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等

新药

获批

上市

有效解除高浓度腺苷引

起的免疫抑制作用的高

选择性腺苷A2a受体拮

抗剂

前列腺癌

5 DZD8586 700,000,000.00 18,173,972.67 84,852,960.18

处于中国r/r�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

瘤（NHL）I期临床试验及美国健

康受试者的临床试验等

新药

获批

上市

可完全渗透血脑屏障的

创新靶向药

非霍奇金

B细胞淋

巴瘤

合计 / 4,303,600,000.00

284,626,

172.23

1,492,861,

900.07

/ / / /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

单位：元

募集资

金来源

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1)

截至报告期末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2）

截至报告

期末累计

投入进度

（%）(3)

＝(2)/(1)

本年度投入金额

（4）

本年度

投入金

额占比

（%）

（5）=(4)

/(1)

科创板

首发上

市

2,103,205,258.00 1,986,567,781.57 1,986,567,781.57 1,986,567,781.57 615,175,641.60 30.97 340,921,656.92 17.16

2、募投项目明细

单位：元

项目名

称

是

否

涉

及

变

更

投

向

募集

资金

来源

项目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1)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2）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是

否

已

结

项

投入

进度

是否

符合

计划

的进

度

投入进度

未达计划

的具体原

因

本项

目已

实现

的效

益或

者研

发成

果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如

是，请说

明具体

情况

节余的

金额及

形成原

因

新药研

发项目

否

首发

上市

1,483,420,

000.00

1,522,420,

000.00

387,110,310.92 25.43 不适用 否 是 不适用 无

无重大

变化

不适用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首发

上市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167,125,330.68 55.71 不适用 否 是 不适用 无

无重大

变化

不适用

承诺投

资项目

小计

否

首发

上市

1,783,420,

000.00

1,822,420,

000.00

554,235,641.60 30.41 不适用 否 是 不适用 无

无重大

变化

不适用

超募资

金

否

首发

上市

203,147,781.57 164,147,781.57 60,940,000.00 37.13 不适用 否 是 不适用 无

无重大

变化

不适用

合计 否 /

1,986,567,

781.57

1,986,567,

781.57

615,175,641.60 / / 否 是 / / / /

3、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20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14,181,834.51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883,787.41元置换已

使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19,065,621.92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并于2021年12月17日出具了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2021) 第3230

号)。 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完成募集资金的置换。

（2）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3）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3,000万元

（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或存款类

产品或券商收益凭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转让存

单、券商收益凭证等）。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

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及通知存款余额为135,060.57万元。

（4）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2022年2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总计人民币6,094万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核查意见。 该事项已于2022年3月22日经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22年2月

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资金人民币6,

094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2年2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金额调整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投资新药研发项目方案〉的议

案》，同意调整公司新药研发项目的部分子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并使用部分超募资金3,900.00万

元对新药项目DZD4205�针对外周T细胞淋巴瘤进行补充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发表了同意

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该事项已于2022年3月22日经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22年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金额调整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投资新药研发项目方案的补充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本次调整后，新药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将由原148,342.00万元增加至152,242.00万元，新

增3,900.00万元由公司超募资金进行补充投资。

（二）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如有）、实际控制人（如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

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间接持股数量 合计持股数量

2022年1-6月的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1 XIAOLIN�ZHANG

董事长、总经理、首席科学

家

122.40 4,034.35 4,156.75 无

2 SIMON�DAZHONG�LU 董事 - - - 无

3 傅晓 董事 - - - 无

4

MENELAS�NICOLAS�

PANGALOS

董事 - - - 无

5

RODOLPHE,�PETER,�

ANDRé GRéPINET

董事 - - - 无

6 林亮 董事 - - - 无

7 吕洪斌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 269.99 269.99 无

8 王学恭 独立董事 - - - 无

9 朱冠山 独立董事 - - - 无

10 张昕 独立董事 - - - 无

11 姜斌 独立董事 - - - 无

12 董韡雯

监事会主席、证券事务代

表

- 5.45 5.45 无

13 孙渊 监事 - - - 无

14 钟艳（已辞任） 监事 - - - 无

15 康晓静 监事 1.70 13.62 15.32 无

16 杨振帆 副总经理、首席医学官 154.29 838.72 993.01 无

17 陈素勤 副总经理 15.62 210.77 226.39 无

18 吴清漪 副总经理、首席商务官 - - - 无

19 QINGBEI�ZENG 副总经理、首席科学家 10.20 211.04 221.24 无

20 HONCHUNG�TSUI 副总经理 10.20 205.87 216.07 无

21 SHIH-YING�CHANG 副总经理 1.36 54.46 55.82 无

22 张知为 副总经理 3.40 16.34 19.74 无

合计 319.17 5,860.61 6,179.78

截至2022年6月30日，迪哲医药控股股东（如有）、实际控制人（如有）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的公司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本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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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大会未出现新增临时提案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2-046）。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31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8月3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31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2年8月25日（星期四）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生态城低碳中心B栋1单元17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已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7、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程旭哲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52,271,4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0401%，其中

有表决权的股份152,271,4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588,7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213%，其中有表决权的

股份30,588,7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1,682,7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188%，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52,271,4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04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588,7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2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1,682,7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0188%。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114,291,451股，反对37,980,046股，弃权0股，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集团

有限公司、李坚回避表决。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5.0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赞成114,291,4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0577%；反对37,980,046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114,255,851股，反对38,015,546股，弃权100股，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集

团有限公司、李坚回避表决。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5.03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赞成114,255,8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0343%；反对38,015,546股，弃权1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晓莉律师、陈自航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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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2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2022年4月2

日、2022年4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已经完成开立，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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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并于2021年11月27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预计回购股份不少于（含）600万股，不超过（含）12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78%-1.56%，拟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及《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51）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并

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最高价将由不超过30元/股调整为29元/股。 按回购数量上限1200万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约为3.5

亿元；按回购数量下限600万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约为1.7亿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其他内容保持不变。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2022年4月6日，公司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为10,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最高成交价为19.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4.6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185,690,645.84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2年4月6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4,077,

216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

计成交量的25%（即6,019,304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 � � � �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 � � �公告编号：2022-072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到

期兑付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3日发布《关于债务融资工具获

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披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21〕DFI45号）（下称“通知书”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注册，有效期为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

2022年3月2日，公司发行了2022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2招商局港SCP002” ，代码：

012280798），发行规模为10亿元，期限为180天，票面利率为2.15%。有关发行结果的具体内容详见2022

年3月5日公司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2022年8月31日到期， 公司已在到期日兑付了该超短期融

资券本息， 有关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 � � � �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 � � �公告编号：2022-073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2022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

券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3日发布《关于债务融资工具获

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披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21〕DFI45号）（下称“通知书”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注册，有效期为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

公司2022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将于2022年9月1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金额

为10亿元，期限为270天，每张面值为1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联席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所募集的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本次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在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

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刊登的公告。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对本次发行后续工作的相关

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88305� � � � � � � � �证券简称：科德数控 公告编号：2022-068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科德数

控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作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原指派保荐代表人陈熙颖先生、孙鹏飞

先生具体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日；作为

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指派陈熙颖先生、李浩先生

担任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为更好地

开展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 孙鹏飞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

代表人，指派李浩先生接替孙鹏飞先生的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

续督导义务，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变更后， 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陈熙颖先生、李浩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孙鹏飞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附件：

李浩先生简历

李浩，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工业与先进制造行业组高级经理，拥有4年投资银行经

验。曾作为项目核心成员参与了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创业板）、龙芯中科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IPO项目（科创板）、北京博华信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创业板）、南京高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IPO项目（科创板）、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科创板）、北京经纬恒润科技

有限公司IPO项目（科创板）、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项目、广州杰

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等项目。

证券代码：300640� � �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2022-107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8月3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2年8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

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5日和2022年8月22日刊载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公司现已取得福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名 称：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福兴大道22号512室

4、法定代表人：吴体芳

5、注册资本：叁亿壹仟贰佰肆拾伍万贰仟肆佰贰拾柒圆整

6、成立日期：1995年07月08日

7、营业期限：1995年07月08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图文设计制作；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动漫游戏开发；软件开发；工艺美

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陶瓷制品制造；礼品花卉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

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36� � � � �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2-080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润数科控股有限公司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公司现实际控制人吴志雄先生与华润数科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数科”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公司与华润数科签署了

《股份认购协议》，上述协议所述事项如完成，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华润数科（华润数科是中国华润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上述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协议转

让和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有关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复、通过国家反垄断主管部门经营者集中审查，且协议

转让还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非公开发行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后方可实施。 目前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正在推进中。

近日，公司收到华润数科发来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其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2〕542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华润数科控股有限公司

收购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宜正在推进中，所涉协议转让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

取得相关核准，并办理相应股票登记手续，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